2024年度国土绿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(一)项目概况
2024年省级财政下达造林绿化补助94.54万元，项目资金用于2024年造林绿化相关项目支出。2024年造林绿化任务100亩。2024年完成造林绿化109亩，已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。
(二)项目绩效目标。
2024年完成上级下达的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0亩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(一)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有效评价2024年造林绿化工作开展情况，评价对象为荔城区，范围为荔城区。
(二)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    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
开展评价工作。
(三)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对照2024年度编制的绩效目标，逐项分析实际完成情况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(附相关评分表)
评价得分为98分，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(一)项目决策情况。
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贯彻执行，并根据省市造林绿化任务，编制出台《莆田市荔城区绿化委员会关于切实抓好2024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》（荔绿委〔2024〕1号），根据文件组织实施区级造林绿化。
(二)项目过程情况。
一是及时分解年度造林任务，全面部署今年造林绿化作任务，把任务分解落实到各镇街，落实到山头。二是指导落实造林地块，组织专技人员积极对接各镇街，切实做好造林绿化工作。三是推营造绿化氛围。利用3·12义务植树节契机，我局牵头在西天尾镇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，营造良好的植绿护绿氛围，让推进国土绿化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。
(三)项目产出情况。
2024年造林绿化完成109亩，已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，质量指标达到相关标准。
(四)项目效益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完成2024年造林绿化任务，推进全区造林绿化工作，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实施项目，实施森林抚育，改善林分结构，提高森林质量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实现绿色发展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项目实施难度大，部分地块后续多次调整。
六、有关建议
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全民植树造林积极性，二是加快项目规划，提前落实好造林绿化地块，做好项目设计建议。

